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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肺炎以及西方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影响下，

国内外的发展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党中央提出了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便是促进消费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式。但

是目前实践中，消费信息过于冗杂使得消费者难以及时获取关键信息、消费信息愈发专业化影响消费者

理解信息、经营者告知义务与消费者知情权并非一一对应、部分广告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获取真实信息，

这些都在阻碍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只有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提供较为完善的方案才能对消费者进

行保护，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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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experiencing the biggest change in a centu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 
and the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of individual western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is facing huge challenges.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s propos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domestic circula-
tion as the main bod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promoting each other. To 
protect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consumption and promot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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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tic circul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consumer information is too jumbled to make it difficult 
for consumers to obtain key inform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consumer information becomes more 
professional, which affects consumers’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and some false advertise-
ments mislead consumers to obtain real information, all of which hinder the realization of con-
sumers’ right to know. In order to protect consumer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se problems and provide a more complet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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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费者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对于市场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消费者

的权利包括安全保障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监督权等权利，可以这样说，知

情权是消费者权利的基础性权利，只有充分了解了商品的信息，才有可能实现其余权利。而就目前而言

我国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仍有缺失，这些确实也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及时解决。 
理论上，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权利性质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主要的观点包括民事权利说、人权说以

及结合说。实践中，知情权的保障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知情权的过度扩大反而成为消费者的负担，

影响商品或服务的关键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随着交易复杂化，很多专业名词信息的出现，使得消费

者对于信息的理解也充满考验。除此之外，经营者告知义务与消费者知情权存在矛盾以及愈加丰富的广

告宣传也是阻碍了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本文拟从以上问题入手，分析研究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对策。 

2. 消费者知情权概述 

2.1. 消费者知情权的概念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知情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的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

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知情权的内容主要可以包括，其一，商品或服务的基本情况。其二，

关于商品的技术状况。其三，关于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以及商品的售后服务状况。而在整个消费者权利体

系之中，消费者知情权处于基础地位，其主要的设立目的是为了解决消费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

早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主要是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主张国家应该作为自由竞争市场的守夜人，

政府只承担最低限度的责任，而市场的自发作用便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长的时间内，自由竞

争与市场自我调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长期的自由竞争也引发了不正当竞争与社

会道德滑坡，人们开始发现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针对这个问题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政府干预理论，认为

政府干预能够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能够提高资源配置，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具体到消费者知情权问

题上便是，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影响着交易的公正，由于经营者的信息获取的优势地位，消费者的权益往

往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为了相对人的特定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主动干预市场，强制规定消

费者知情权保障措施以及相关的披露制度，进而维护交易的公正。 
消费者知情权保障的核心问题便是消费者知情权权利性质问题，只有了解了权利性质才能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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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权利保障路径。但是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权利性质学术界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主要的观点包括民事

权利说、人权说以及结合说。民事权利说，该学说认为，知情权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都是私主体，由此

推知，知情权也是私法性质的权利。[1]而人权说认为，知情权属于公法领域的权利，强调政府对于知情

权的保障。[2]结合说则认为，知情权既是一种私权利也是一种公权利。该说结合民事权利说和人权说，

认为两种学说都反应了一部分知情权的性质，消费者知情权具有双重性。笔者赞同结合说的观点，理由

如下：其一，针对民事权利说，不能直接以消费者和经营者是私主体而认为消费者知情权属于民事权利。

实际上，基于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国家以法律父爱原则为依据，赋予消费者更

多的权利，此时双方成为了经济法主体，因此，以私主体的身份而推定消费者知情权属于民事权利是不

妥当的。[3]其二，针对人权说，基本人权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虽然，消费者知情权很重要，但是

也不可不加限制的将权利上升为人权。[4]因此，消费者知情权包括两个层面的权利，第一个层面是社会

知情权对应的是经营者义务；第二个层面是知政权，对应的是国家和消费者协会的义务。[5]只有针对两

个层面的权利进行保护，才能更加完善的保护消费者权利。 

2.2. 消费者知情权形成的法律关系分析 

消费者知情权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消费者，只有消费者才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

权利，因此准确认定消费者资格对于消费者知情权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

者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体。因此消费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具有生活

消费的行为目的；具备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是个体社会成员。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并没有明确的对于消费进行界定，正是由于立法过于模糊，理论上对于实践中如何认定消费者也产生了

争议。对于如何认定“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这一目的，有些学者主张“主观说”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

是具有目的的，而目的决定了其行为的性质，因此需要根据主观目的进行认定消费者身份。如王利明教

授提出消费者是指非以营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6]而有些学者主张“客观说”认为是否

认定具有生活消费的主观动机需要根据具体的客观行为进行推定。行为主体的主观目的往往是难以具体

认定，但是其主观目的外化的具体行为，则是可以认定，从而反向推定其主观目的。强调消费者为购买、

使用、接受生活消费品或服务的行为。[7]笔者认为，以主观目的进行认定在实践中是很难判断的，因此，

结合其客观行为进行判断更具可操作性以及合理性。 
消费者知情权第一层面的义务主体是经营者，经营者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是指从事商品生产、

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营者需要向消费者提供真实的商品或服务的信息，

不得做虚假宣传。消费者知情权的第二个层面的义务主体是国家以及消费者协会。国家以及消费者协会

应当加强监督并履行其具体的职责。 
知情权的权利客体是信息。对于知情权的客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列举式规定加概括性条

款进行规定，具体而言包括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

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简而言之，只要是与消费者选择、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直接有关的信息，消费者都有权了解。[8] 

3. 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不足的现状及问题 

3.1. 信息冗杂问题 

法律规定披露的信息过于全面，阻碍了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只要是与消费者选择、使用商品或接

受服务直接有关的信息，消费者都有权了解。虽然这样的规定的立意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利，但是却

在无形中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使得消费者和未获取信息一样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规避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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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往往是对于商品或服务的信息进行全面的披露，而那些对于消费者选择至关重要的信息被淹没在

冗杂的信息之中，消费者无法在短时间辨认、提取出重要信息，使得信息的公布失去了原本的价值。 

3.2. 信息专业化问题 

信息的专业化同样也阻碍了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呈专业化发展趋势，甚至经营

者公布的有些信息只有该行业的专家学者才能理解，显而易见，这些专业化的信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无

法通过常识进行理解的，这样的信息也是无法发挥其披露的目的，根本不能帮助消费者进行实际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开始由数量不对称慢慢转化为知识理解的不对称。[9]信息的披露与

信息的被理解同等重要，经营者确实披露了信息，却未能以消费者能够知悉的方式披露，这样的披露仍

然未能解决消费市场中经营者优势地位所带来的交易的不公正，同样影响了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 

3.3. 经营者告知义务与消费者知情权存在矛盾 

原则上权利和义务应当一一对应，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是在消费者知情权第

一个层面的权利与经营者告知义务上，两者确实存在不对称的偏差，这也导致知情权体系存在漏洞，目

前的体系无法完整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知情权的规定采取列举加一般性的规

定，即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各种与其选择有关的信息。而对于经营者告知义务的规

定则是通过具体列举的方式，但是没有对于经营者告知义务做出统一的一般性规定。由于消费者知情权

兜底条款的存在，总的来说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大于经营者告知义务的范围，实践中通过消费者知情权

得出的判断与根据经营者告知义务得出的判断也就不尽相同。因此需要从法律规定入手，消除规定中不

对称的地方，从而完善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体系。 

3.4. 部分广告宣传阻碍知情权实现 

广告宣传作为经营者推广商品或服务的重要手段，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产生重要的影响。虚假的

广告宣传不仅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也会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因此，需要对广告宣传做出完整的规定，以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以及维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202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告法的修订，明确的规定了虚假广告的具体定义，以及虚假广告的

具体情形，如商品或服务不存在、承诺与实际不符、虚假信息证明材料等。新法也明确的规定了大众媒

介的发布责任，严格限制大众媒介以新闻报道等形式变相发布广告，误导消费者。新法也规定，明星代

言的产品连带责任。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但是对于广告的规制仍然存

在些许漏洞。现行法律对于虚假广告的处置主要以损害赔偿以及罚款为主，一方面，损害赔偿是以合同

相对人的消费者受到损害为前提的民事救济方式；另一方面，罚款是行政机关根据《广告法》以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采取的行政救济方式。而这两种救济方式主要是针对单个消费者的利益进行救济，但是却

不能完全纠正错误信息传播的影响，同时也忽视了虚假广告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即大众对于信息

处理以及甄别的成本的增加。[10]因此，需要继续对于广告进行相关内容的完善，从而确保传播信息的客

观性与真实性，更加全面的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4. 完善消费者知情权保障措施建议 

4.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4.1.1. 健全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规定 
首先，针对信息的冗杂问题。全面公开信息的立意确实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与此同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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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负担的增加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目前的法律规定，应当保留知情权的概括性规定，删

除具体情形的列举，以免过多信息的公布。而具体的信息公布清单则应当在政府的指导下交由各行各业

的协会与消费者共同制定。此外，在信息化时代的现在，当事人也拥有着对其自身相涉及的数据自我决

定披露与否、使用与否，这被称为信息自决权。根据信息自决权当事人既享有获取信息的知情权也享有

消极的不知情权，这样的权利与自由，是现代社会多元化社会对个体的尊重。[11]因此，特别是在电商领

域，当消费者被过多信息所困扰时，消费者有权利选择其想接受的信息，从而更加便捷的进行选择。[12] 
其次，针对信息过于专业化难以理解的问题。信息公布且被理解是知情权的应有之义，无法理解的

信息的全面公布，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经营者作为信息披露者也有义务将信息以被理解的

方式披露出来。因此，法律应当明文规定经营者对于商品或服务的信息的公布一定要简要且能为一般社

会大众所理解，[13]经营者应当承担这样的义务。 

4.1.2. 健全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法律规定 
针对经营者告知义务与消费者知情权的矛盾的问题，法律应该做出统一的规定，借鉴消费者知情权

的规定，将经营者告知义务一般化，采用概括条款进行规定，做到与消费者知情权相对应。此外，在现

实生活中，商品和服务各不相同，法律上很难完全规定，消费者知情权的具体范围，此时运用一般性条

款的规定，赋予法律更多的弹性用以兜底，从而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以及维护法律的稳定性。这样一般

性条款的规定，对于消费知情权的保护也是更为有利的。 

4.1.3. 健全广告宣传的法律规定 
目前的救济方式无法消除经营者误导性信息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

经营者诚信登记体系，将经营者的虚假信息记录进行登记备案，便于消费者查阅甄别。这样不仅可以让

经营者为了防止一次虚假的广告产生商誉受损，从而严格约束自身行为，从而在经营者之中形成守法经

营的氛围。而且还可以让消费者及时了解经营者的诚信情况，做出正确的抉择。[14]具体而言，当经营者

及广告公司发布虚假广告时，由相关行政机关进行认定，若是认定为虚假广告，则将其虚假广告的行为

登记在案并向社会公布，公众可以随时查阅。同时为了避免错误记载对于经营者的不利影响，允许经营

者在通过行政诉讼后证实其行为合理之时，向相关机关申请更正记录。 

4.2. 完善相关救济制度 

无救济也就无权利，救济是对权利实行的根本保障。为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也需要完善相

关的救济制度。首先，应鼓励建立消费者权利保障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目前我国颁布了《民事诉讼

法》、《行政诉讼法》、《人民调解法》、《仲裁法》等相关法律，已经初步的建立起了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15]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救济我们也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 
其次，应激活公益诉讼机制。知情权不仅事关具体的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

消费者协会应当发挥其自身的力量，代表广大消费者以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消费者的权利。[15] 2012 年

《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在法律上正式确定了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此后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也是发挥了

一定作用，通过公益诉讼，强化了相关部门对于个别经营者违法行为的监督。但是消费者公益诉讼仍然

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当前消费者组织没有设立具体的公益诉讼机构、缺乏公益诉讼对应的专业能力。

因此，需要设立专门的公益诉讼机构，加强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促进消费者公益诉讼的适用，从而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5. 结语 

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家应该引导、促进国内巨大消费市场的发展，用法律以及各项制度保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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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发展。消费者知情权作为消费者众多权利中最为关键、基础的权利，应当收到法律的完整保护。

而实践过程中，消费者知情权却处处受到损害。其一，商品或服务信息的披露过于冗杂。针对信息冗杂

这个问题，需要用法律将消费者的知情权以概括式的方式进行规定，而具体的披露清单则由各行业的协

会与消费者共同制定。同时在电商平台，基于消费者信息自决权，应当给予消费者信息获取的选择权利。

针对信息专业化这个问题，应当由义务主体经营者，对信息进行简化，以一般社会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

公布。其二，经营者告知义务与消费者知情权规定矛盾。针对这个问题，需要在法律中进行修改，借鉴

知情权的概括式规定，将经营者告知范围也采用概括的方法加以规定，其三，虚假广告侵害消费者知情

权。针对这个问题，建议将经营者虚假广告的行为纳入经营者诚信登记体系，用备案登记的方式，解决

目前法律对于虚假广告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忽视的问题。最后，权利的保障离不开救济措施的完善，需要

继续加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更加快捷高效地解决消费者知情权纠纷；也需要继续加强消费公

益诉讼制度的应用，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对于消费者权利的保护体现的是对

于市场经济的保护，希望通过上述措施维护消费者知情权、促进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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